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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科員 徐儀芳
電話：04-7531917
電子信箱：bess1917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二林鎮育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政陽字第11404158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114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期間自114年11月1日

至 114年12月31日止，相關注意及配合事項詳如說明，請

查 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14年10月3日法授廉財字第11405003130號

函、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（下稱本法）第3條第1項及本法

施行細 則第9條第4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法務部114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，定期申報期間自114年

11 月 1日起至12月31日止，請申報人於期限內以自然人憑

證登 入「全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網站」(網址：

https://pdps.nat.gov.t w/)並點選「法務部」完成申報

作業，上傳申報資料前，請檢視資料正確性，避免逾期申

報或因申報資料填載不完備而遭裁罰。

三、有關配合114年度實施透過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

統 」提供財產資料予申報人申報財產作業（申請授權查調

財產 資料）之注意事項，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4000314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0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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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請已完成授權作業之申報人，自114年12月5日起使用自

然 人憑證登入「全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網站」並點選

「法務 部」，再點選「下載授權介接財產資料」功能下

載「114 年11月1日」當日財產資料進行核對，待確認無

誤後，於 114年12月31日前使用上開網站上傳申報資

料，完成申報 作業。

(二)已完成授權作業之申報人，如遇有無法下載財產之情形 

，請向本府政風處或逕向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

客 服專線或法務部廉政署委外駐點服務人員洽詢，廉政

署聯絡資訊如下：

１、謝昀澤先生，電話：02-23141000轉2255、電子郵

件： aac2255@mail.moj.gov.tw。

２、李嘉華小姐，電話：02-23141000轉2190、電子郵

件： aac2190@mail.moj.gov.tw。

３、陳郁雯小姐，電話：02-23141000轉2191、電子郵

件： aac2191@mail.moj.gov.tw。

四、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網路申報宣導教材等資料，請至

法 務部廉政署網頁(http://www.aac.moj.gov.tw/)/防貪

業務專區/ 財產申報/業務宣導或書表及申報軟體下載區下

載運用。

正本：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各處(本府政風處除外)、彰化縣動物防疫所、彰化縣彰化戶
政事務所、彰化縣和美戶政事務所、彰化縣鹿港戶政事務所、彰化縣員林戶政事
務所、彰化縣溪湖戶政事務所、彰化縣二林戶政事務所、彰化縣北斗戶政事務
所、彰化縣田中戶政事務所、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、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、
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、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、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、彰化
縣田中地政事務所、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、彰化縣家
庭教育中心、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政風處陽光法案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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